宝鸡市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
实施细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2026年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的通知》(交规划发〔2026〕36号)、《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交办运〔2026〕29号)、《陕西省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实施细则》（陕交发〔2026〕17号）等要求，规范全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申报、审核、拨付等管理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在我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符合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中型、重型营运货车（包含柴油、天然气货车，以下简称“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申请受理、资格审核、资金拨付、监督管理等工作。补贴资金优先支持更新为电动货车。
车辆排放标准以公安交管部门的车辆登记信息为准，信息缺失或存在排放争议的，依托属地车辆优化工程专班机制，由交通运输部门商请同级生态环境部门予以核定确认。
第三条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发改环资〔2025〕1745号）要求，中央直接向我省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省级根据计划分批向我市划拨资金，资金额度用完后，超出部分由各县（区）自行承担。
鉴于中央资金下达规模是参照2025年摸底存量车辆数安排，为保障政策平稳高效实施，严控资金无法兑付风险，结合我市实际，本次优先支持2026年1月1日前在我市注册（转入）登记的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我市根据各批次资金下达规模和使用进度，按照“总量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则，科学合理把握报废更新节奏，采用各县区“登记预审、初审上传、市级审核”的模式、提前公告补贴申报条件和程序、定期公布剩余可支持车辆数等方式，引导车辆所有人有计划地报废更新，避免超出地方资金保障能力引发投诉和舆情。

第二章 补贴执行时间和标准
第四条 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及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补贴时间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报废货车《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日期、新购置货车《机动车行驶证》注册登记日期及《道路运输证》发放日期，均应在本政策实施期内。
第五条 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按照报废车辆类型、报废时间和新购置车辆动力类型等，实施差别化补贴标准（见附件1）。已获得中央其他资金渠道支持的车辆，不纳入本次补贴范围。

第三章 补贴条件
第六条 报废货车符合以下条件的，车辆所有人可以申请资金：
（一）报废车辆为在我市注册登记的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老旧营运货车；
（二）公安机关开具的《机动车注销证明》和具有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开具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应在政策实施期内，《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交车日期应在《道路运输证》年审有效期之内；
（三）交通部门核发的《道路运输证》有效期以年审有效期为准，证件应保持在2026年1月1日前至注销时持续有效。
第七条 报废更新货车符合以下条件的，车辆所有人可以申请资金：
（一）报废车辆符合本细则第六条中规定的条件；
（二）新购置车辆为我市注册登记的新能源车辆或国六排放标准车辆，并取得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放的有效《道路运输证》。其中，新能源车辆应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
（三）报废车辆与新购置车辆的注册登记所有人完全一致；
（四）报废车辆距离强制报废时间不足1年的，只能申请新购车辆补贴，并按照报废更新条件，先提交报废车辆相关资料。
第八条 申请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补贴的，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新购置车辆为在我市注册登记的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符合《城市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术要求》（GB/T 29912—2024）国家标准，且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由车主提供佐证资料；
（二）取得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放的有效《道路运输证》。 

第四章 补贴申报、审核与资金拨付
第九条 政策实施期内，申请人应先到所在县（区）交通主管部门登记预审，确认申领补贴资格，并在登记有效期内向所在县（区）交通主管部门提交所需资料纸质版（一式两份），县（区）交通运输局初审通过后指导申请人登录“省运政系统”的“企业与公众服务”（网址：https://qyfw.sanqinchuxing.com）或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交通政务—便民服务电子证照”，向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由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具体负责）提交申请，在线填报《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申请表》并上传以下资料：
（一）申请报废补贴的，提交车辆《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道路运输证注销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道路运输证》（政策实施周期内涉及转籍的应按细则第六条第三款提供），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和营业执照。
（二）申请报废并更新补贴的，提交本细则第九条第一款中规定的相关材料，新购置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机动车登记证书》，以及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和营业执照。
（三）申请新购置车辆补贴资金的，提交车辆《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机动车登记证书》，以及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和营业执照。
第十条 市级交通运输、公安、商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开展联合审核，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由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具体负责）为同级公安、商务部门开通“省运政系统”审核账号，相关部门在受理申请后定期完成审核。
对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受理部门须告知申请人补正要求。申请人在政策实施期内完成补正的，可重新提交。
第十一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结合“省运政系统”中公安、商务部门的审核意见核定补贴金额，分批次汇总向财政部门申请资金。

第五章 补贴资金管理
第十二条 市交通运输局会同发改、公安、商务部门做好补贴资金审核、兑付等工作。根据车辆类型、使用年限等分类定额向符合条件的报废更新车辆给予补贴。在淘汰过程中，应按照最终实际报废更新数量及补贴标准，据实下达。

第六章 保障措施
[bookmark: OLE_LINK8]第十三条 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市商务局按职责分工加强对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车辆审核和监督，并接受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省商务厅业务指导；
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具体负责全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工作的跟踪督促、信息统计、汇总审核和补贴发放工作，并应及时将审核、拨付等有关情况报送市交通运输局。由市交通运输局上报省级有关部门。
[bookmark: OLE_LINK9]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市公安交管部门、商务部门审核辖区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申请资料，对补贴资金使用进行监管。市发改委具体实施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安排和资金拨付，确保资金安全、发放及时。各部门要落实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加强对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的监管。
第十四条 补贴申请人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利用不正当手段套取补贴资金的，由货车所有人所在地交通运输、发展改革部门根据职责分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地方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资金审核、分配、拨付过程中，存在利用不正当手段套取资金等行为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
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标准
一、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补贴标准见表1。
二、报废老旧营运货车，并新购营运货车补贴标准按以下方法计算：
报废并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补贴=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补贴+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补贴
报废并新购新能源货车补贴=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补贴+新购新能源营运货车补贴
其中，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或新能源营运货车补贴标准见表2。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距离强制报废时间不足1年的，可以申请新购营运货车补贴。
三、仅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补贴标准为3.5万元/辆。
表1 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补贴标准
	车辆类型
	距离强制报废时间
	补贴标准（万元/辆）

	中型
	满1年（含）不足2年
	1.0

	
	满2年（含）不足4年
	1.8

	
	满4年（含）以上
	2.5

	重型
	满1年（含）不足2年
	1.2

	
	满2年（含）不足4年
	3.5

	
	满4年（含）以上
	4.5



表2 新购营运货车补贴标准
	车辆类型
	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补贴标准（万元/辆）
	新购新能源营运货车补贴标准（万元/辆）

	中型
	2.5
	3.5

	重型
	2轴
	4.0
	7.0

	
	3轴
	5.5
	8.5

	
	4轴及以上
	6.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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